
诚信档案

Sincerity Records

合同诈骗罪

肖飒

2010 年 11 月至 2011 年 3 月期

间，无业人员邓某、王某设立 A 投资

公司，以电话销售、电视证券类广告节

目为手段，吸引投资者咨询。 邓某、王

某宣称只需交纳会员费就能得到“股

票内幕信息” ，提前知晓“短线黑马”

赚取高额利润。 为骗取投资人信任，A

投资公司与投资人签署《A 公司投资

服务合同》、《资金托管协议》等虚假

合同， 诱骗被害人多次缴纳不同等级

会员费，数额巨大。 2011 年 7 月，邓某

与王某在骗取大量钱财后逃匿， 后被

公安机关擒获。

本案涉及合同诈骗罪的客观形

态、该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等。

首先， 根据我国刑法第

224

条规

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

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该罪

在客观方面表现形式多样，包括：（一）

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

合同；（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

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

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

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

（四） 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

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后逃匿；（五）以

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其次，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犯有

合同诈骗罪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

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

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根据刑法第

231

条规定，

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照第

224

条的规定处罚。

（虚拟案例，请勿对号入座。 ）

（作者单位：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距万福生科案赔付网络确权仅剩2天

六位律师联名呼吁完善补偿方案

证券时报记者 桂衍民

万福生科造假案赔付将于

5

月

20

日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即下周一投

资者可通过补偿基金网站进行二次确

权。国内六位维权律师

16

日联名呼吁

平安证券完善补偿方案， 并提出了具

体的三大改进建议， 平安证券也给予

了积极回应。

投资者下周一起

网络二次确权

根据 “万福生科虚假陈述事件投

资者利益补偿专项基金” 官方网站显

示，从

5

月

20

日开始，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可二次确权，查询具体补偿金额，

并通过基金网站完成对《和解承诺函》

的点击确认。

此前平安证券宣布出资

3

亿元成

立专项基金，先行偿付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因万福生科虚假陈述而遭受的投资

损失。 据介绍，从

2011

年

9

月

14

日起

至

2013

年

3

月

2

日期间买入万福生科

股票， 且在

2012

年

9

月

15

日、

2012

年

10

月

26

日、

2013

年

3

月

2

日三个关键

时点中任一时点持有万福生科股票的

投资者均属于该基金的补偿对象。

平安证券表示， 该补偿方案坚持

“充分补偿”和“便捷操作”两大基本原

则， 对于同时符合多种不同情形的投

资者， 将分别计算并按有利于投资者

的原则确定最终补偿金额。另外，该补

偿基金充分利用了我国证券市场成熟

的电子化系统， 避免了投资者信息查

询、证据收集、身份公证和书面确认等

复杂手续， 最大限度降低了投资者获

得补偿的成本，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有

望在基金成立起两个月内获得补偿。

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会长郭锋曾

公开表示， 平安证券垫付理赔对投资

者是有利的。 如果投资者利用司法途

径，一方面诉讼周期比较长，另一方面

律师诉讼费也不低， 投资者最终到手

里的钱并不多。在诉讼之外，双方协商

和解处理争议，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维权律师联名

呼吁完善方案

就在平安证券垫付赔偿即将进入

网络二次确权之际， 法律界呼吁当事

方平安证券进一步完善补偿方案，以

便更充分保护万福生科投资者合法权

益，进一步彰显平安证券的十足诚意。

为此，

5

月

16

日， 上海新望闻达

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宋一欣、 北京盈科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臧小丽、 河北功成

律师事务所主任薛洪增、 浙江裕丰律

师事务所副主任厉健、 广东奔犇律师

事务所主任刘国华和上海市华荣律师

事务所许峰六位维权律师联名发出致

平安证券的公开信。

公开信建议当事方平安证券从三

方面进一步完善补偿方案： 一是将网

络补偿系统开放时间延长到两年；二

是补偿方案建议改为期满未发出有效

指令的视为接受； 三是需要修改和完

善损失计算方法。六位维权律师认为，

补偿方法最终成功与否， 不在于平安

证券对补偿诚意的如何表达或广泛表

达，而在于“能否惠及全体或大部分受

害投资者” 和 “具体投资者的补偿数

额”两方面作为试金石。

上述律师认为， 在没有经过与投

资者沟通的情况下做出赔付方案，应

该给投资者对方案提出异议的机会。

同时，在投资者同意和解的前提下，给

予他们对赔付数额提出异议的机会。

“和解的前提是充分的交流和沟

通，此前没有来得及做足的工作，出于

情势紧迫，我们非常理解。而在方案公

开后， 做一些有利于投资者的方案修

改也实属必要。我们认为，只要投资者

不反对， 都有权利得到平安证券的赔

偿。 ”公开信最后写到。

平安证券：

投资者有充分选择权利

昨日，针对

6

位维权律师的建议，

当事方平安证券也给予了积极回应。

对于公开信中三条建议， 平安证

券回应称， 专项补偿基金运作通过机

制和流程创新， 充分利用便利的深交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并通过中国结算的结算系统实现批量

划款支付，为在

60

天内高效完成投资

者损失补偿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机制保

障。 同时，《基金成立公告》中明确，基

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

延长基金存续期间， 但最迟不超过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平安证券表示，如基金操作时间过

长，相对于现有司法解决机制，通过基

金获得补偿的途径将失去其快捷高效

的意义，不利于更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

利益。 基金后续也会持续通过公告、网

络等各种渠道进行宣传及推广，同时发

动各证券公司做好相关投资者服务，包

括通知投资者等，力求让更多的投资者

获知基金补偿的相关信息，及时参与基

金补偿的具体操作、获得补偿，避免因

不知情而错过基金补偿时限。

“设立基金的本意，旨在司法机制

之外，增加一条可供投资者选择，更为

快速便捷的解决路径， 但绝对不是取

代司法。 投资者有充分自由的选择权

利，我们不能代替投资者做出选择。 ”

平安证券相关负责人说， 如投资者确

对补偿方案持有异议， 或不愿接受补

偿方案，可迅速做出选择，通过司法途

径解决损失补偿问题。

至于对投资者补偿核算问题，平

安证券回应称，

2012

年

6

月

12

日是

万福生科股票的除权除息日。 根据公

司

2011

年度的分配方案

10

转

10

派

3

，

2012

年

6

月

11

日 （股权登记日）持

有股份的投资者的持仓数量翻倍并获

得相应红利， 投资者的买入均价相应

调整，调整的公式如下：买入均价

=

（原

买入均价

-0.3

）

/2

。 基金计算出来的投

资差额损失，最后并不扣减分红，即红

利不冲抵补偿金额。

平安证券还表示， 专项补偿基金

在计算对每一投资者的补偿金额时，

在算法选择、 公式参数和细节设定等

方面， 均作出可为投资者带来更优补

偿结果的安排， 例如补偿金额计算中

未扣除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 佣金费

率按照目前市场最高标准

3‰

计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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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至今两市

未新增受处分公司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根据深交所、上交所网站显示，今

年以来， 共有 6 家公司受到两大交易

所处分。

3 月以来， 两市新增 3 家公司受交

易所处分。自今年 4 月至今，两市暂未新

增公司受处分。而在去年 4 月，两市共有

4 家公司受处分。

上述 6 家公司中包括 2 家沪市公

司，为贤成矿业和多伦股份。

在 4 家深市公司中， 有 2 家为主

板公司，1 家中小板公司和 1 家创业

板公司， 分别为 ST 德棉、 海虹控股、

西王食品和万福生科。其中，西王食品

和万福生科均为 3 月新增受处分公

司，同比减少 2 家公司，环比则增加 2

家公司。

从处分类型看， 受到两大交易所公

开谴责的公司为 3 家，即贤成矿业、多伦

股份和万福生科， 其余 3 家公司均为交

易所通报批评。

2011 年 11 月 28 日， 深交所发布

《创业板退市制度意见征求稿》，在原

有的创业板退市标准体系上，新增“在

最近 36 个月内累计受到交易所公开

谴责三次” 条件。

去年 5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创业板

退市制度中再次重申了上述条件。 同

样， 中小板退市制度沿用了这一退市

标准，但不适用于主板上市公司。

现身说法

Case by Case

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许峰律师做客财苑社区建议：

万福生科投资者应积极参与补偿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平安证券推出

3

亿元先行补偿基

金，引起市场各方瞩目。应该如何评价

该方案的优劣？ 投资者在维权中还应

该注意哪些问题？ 为此， 财苑社区

（

http://cy.stcn.com

）邀请了上海市华荣

律师事务所的许峰律师， 共同探讨了

这一话题。

针对平安证券

3

亿元补偿基金的

出炉，有财苑网友提问，投资者还有没

有通过起诉获得补偿的必要？ 许峰律

师认为， 万福生科投资者应该积极参

与平安证券的补偿方案。 除非自身损

失数额与方案差距太大， 否则完全不

必要自己再去起诉。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补偿基金适

用范围有限， 一批过早卖出万福生科

而遭受损失的投资者依旧 “补偿无

门”，对此，许峰律师认为，根据《证券

法》和虚假陈述侵权司法解释，损失的

赔偿需要与虚假陈述行为构成因果关

系。即使投资者自己起诉，也存在因果

关系的确认问题， 对外体现的是补偿

投资者的范围。过早卖出，如果早在虚

假陈述之前卖出股票， 按照目前的司

法解释，无法确认因果关系。尽管该方

案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在补偿范

围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平安证券的做

法还是令人满意的。

此次， 证监会对万福生科造假案

进行严厉处罚， 对以后的造假者起到

一定的震慑作用。对于财苑网友质疑，

由平安出面赔偿投资者， 是否出现责

任主体的易位？另外，万福生科大股东

承诺将质押股份作为赔偿， 这一举措

能否形成制度化文件？

许峰律师认为， 若是投资者自行

提起证券民事赔偿诉讼， 平安证券也

是被告之一， 需要与万福生科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因此，由平安证券出面赔

偿，并不存在责任易位的问题。

至于质押股票作为赔偿，他认为，

这属于个案。 不管是对平安证券的行

政处罚，还是

3

亿元主动赔偿方案都存

在很大的警示意义。如果未来都按照这

样的标杆来操作，当然是最好了。 但许

峰律师表示， 在一个可预见的时间范

围之内，类似事件并不会成为惯例。

对于如何改进补偿基金， 许峰律

师认为，首先，该方案看不出赔偿的优

先次序；其次，该方案缺少监督；第三，

赔偿对象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亦无法

确认。数额确定方面，平安证券公布了

一个计算方法， 但他认为平安证券单

方面确定有待商榷。毕竟，和解的前提

是有沟通， 应该给投资者提出异议的

机会。 而且上述改进方案通过系统即

可实现。 因此，许峰律师建议，平安证

券对该方案进行一些有益于保护投资

者权益方面的修改， 比如直接赔偿给

投资者，无需一次次确认。即使需要确

认，到期默认接受等。

翟超 / 制图


